泰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关于修订完善市直学校小微权力监管清单的通知
市直各学校：

为贯彻全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进大会精神，落实市教育局关于推进大会精神66条任务举措，进一步完善市直学校小微权力监督治理体系，促进各项权力规范运行，现将修订完善学校小微权力监管清单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梳理排查廉政风险，做到应查尽查

在摸清本校各项小微权力底数的基础上，对照权力清单，全面排查本校在岗位职责、权力运行、制度执行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廉政风险及表现形式。对涉及人、财、物管理方面，要加大排查力度，强化问题意识，找准、找全关键环节存在的风险点。

二、逐项制定防控措施，加强监督管理

针对排查出来的风险点及表现形式，从加强岗位廉政教育、健全科学决策机制、完善管理制度、规范工作程序、加强监督工作等方面，研究防控措施，制定规范化制度或程序、办法，加强各个环节的管理和监督制约，建立健全内控机制，形成有效防范风险的监控运行体系。

三、规范权力运行流程，加强过程跟踪
要根据工作实际和岗位特点，从容易滋生腐败、发生不正之风的领域或关键环节入手，分层分类开展岗位风险廉政教育，牢固树立风险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建立廉政风险防控责任制，明确廉政风险点的防控责任，认真落实对每个廉政风险点的预防、监控和处置，对廉政风险进行动态监控和定期检查分析，做到具体岗位、分管人员、主管领导“三个明确”。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风险隐患和存在的问题，根据情节轻重，分别采取提醒谈话、通报批评、调离岗位等处理措施，违反党纪政纪的，依法给予党纪处分或政务处分。

请各学校认真填报学校小微权力监管清单（附后），表中“责任主体”要具体到直接责任人、责任处室或分管校长。各学校修订后的小微权力监管清单经学校集体讨论通过并经学校主要负责人审签、加盖公章后，于5月31日前上报市教育局机关纪委419室。联系人：邵娟，联系电话：86999890。
附件：泰州市直学校小微权力监管清单
泰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年5月21日
泰州市直学校小微权力监管清单

填报学校（盖章）：                   主要负责人：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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